
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集团公司高管人员任中审计 

项目单一来源公示 

一、采购项目 

采购项目名称：集团公司高管人员任中审计会计师事务所选聘

项目  

采购内容：开展集团公司高管人员任中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

服务期限：十个工作日 

二、拟定邀请供应商名称 

名称：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

三、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的原因 

适用情形：（三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

配套的要求，需要再次向原供应商处采购。 

原因：集团公司目前正在聘请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集团

公司雷建明、田美攀 2 名高管人员进行高管审计，并在 11 月中

旬刚完成曹顺明、刘元章 2 名高管人员的审计报告，审计内容与

本项目高度重合。为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及服务配套的要求，

并且提高效率、节省成本、保障信息安全，继续外聘中审众环会

计师事务所开展本次项目。 

四、公示期限：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工作日。 



五、相关说明：有关单位或个人对该项目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

方式有异议的，可以自本公示发出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，以书

面形式向我方提出。 

六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吕伊樊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010-66577017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1 号中国再保险大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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